
團 保 申 請 需 知 

住院理賠： 
診斷書正本、存摺封面影本、印章 

(妊娠疾病、自然產、自願性剖腹及加保未滿 30 日前之既有疾病均不予理賠) 

意外醫療： 

診斷書正本(須與收據日期符合)、收據正本(或影本加蓋官印)、存摺封面影本、印章 

＊需告知事故地點及事故經過；若發生車禍有備案者需另檢附【報案三聯單影本】 

＊骨折/骨裂需另檢附受傷部位之 x光片 (醫療費用未經健保給付者，友聯依 65%給付) 

（個人衛材、輔助器具、非以診治為目的及非意外就診均不予理賠） 

死亡理賠： 

被保險人－死亡證明、【全戶】除戶謄本 

受益人－身分證、戶籍謄本、印章、繼承人同意書、存摺帳號影本 

（身故受益人為民法 1138 條之法定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位：直系血親卑親屬

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若前序受益人已不存在，則需另檢附相關謄本佐證） 

眷屬理賠： 
需另檢附關係證明文件，未成年者需法定代理人簽章，無帳戶者可另簽文件改領取消禁背

支票。＊各項團保理賠金，除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為法定繼承人外，其他保險金受益人均為

事故者本人，惟醫療團保及福利團保之醫療保險金亦可由事故者同意匯入會員本人帳戶。 

 同時申請不同保險公司之理賠時，需個別提供申請文件。 

 國外就醫需另檢附健保署醫療核退正本文件。 

 故意或犯罪行為、非為重建其基本功能之美容整形、健康檢查等均不予理賠。 

 理賠給付時間(無需補件者)，理賠金匯入帳戶約需 2至 3星期，給付後以簡訊通知。 
 


